
 

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2024 年转专业审核结果公示表 
 

公示起止日期：   2024年 9月 11日～2024年 9月 13日 

序号 
学生 
姓名 

学号 高考录取专业（大类）名称 
生源 
省区 

高考 
科类 

录取专 
业最低 
分数 

高考 
成绩 

加权 
平均 
成绩 

学院 
考核 
成绩 

拟转入 
专业名称 

拟转入 
专业高考 
最低分数 

转专业考核 
结果 

1 陈达承 2309010125 材料科学与工程 广东 物理类 583 583 88.48 合格 数学与应用数学 593 拟同意降一级转入 

2 刘学雯 2342240239 工商管理 四川 理科 589 597 90.35 合格 信息与计算科学 601 拟同意降一级转入 

3 汤海丽 2203340202 建筑学 广西 理科 524 559 88.41 合格 信息与计算科学 559 拟同意降一级转入 

4 李瑞涛 2303110324 土木工程 陕西 理科 461 516 72.23 
不合

格 
信息与计算科学 506 拟不同意 

5 陈有旺 2304110552 化学工程与工艺 陕西 理科 459 522 83.14 
不合

格 
信息与计算科学 506 拟不同意 

备 

注 

 1．学院必须按照规范的程序要求，组织实施转专业各项工作，并制定、公布本学院的转专业实施细则； 

2．转入学院必须按规定的要求对通过转专业考核的结果进行公示，否则无效； 

3．学生转专业申请表（含相关材料）和考核方式、考核程序和考核结果等按校务公开的要求，接受师生和社会的监督； 

4．如对学生申报的材料或转专业考（审）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在公示期限内可书面实名提出意见，书面材料报送转入学院 217办公室（电话：3236217）

或学校教务处学籍科（办公北楼 219室、221室，电话：3272095、3236767），公示期后不再受理； 

5．其他说明：2023 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转专业指标数为 2 人，本次转专业后指标数余额为 1。2023 级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转专业指标数为 2

人，本次转专业后指标数余额为 1。 

 


